
退休人员长期在异地生活 定点医院住院费用

1、医保卡复印件1分
2、异地暂住证或户口复印件1分
3、《异地居住申请审批表》2分
4、个人申请1分

1、住院病历
2、《费用清单》
3、住院费票据
4、身份证复印件1份

医疗保险局医保医疗监督处审批 每月1-5日(节假日延续)

审批通过次月1日起生效 省医保局财务直接汇入报
销人员异地可结算账户中。

异地汇款提供材料：
1、身份证复件1份
2、异地可结算账户复印件1份
3、异地可结算账户行号

1、申请一经批准

2、发生非定点医院的医疗费用可按急诊、转诊转院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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